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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0014《良好农业规范》为系列标准:

— 第1部分:术语;

— 第2部分:农场基础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 第3部分:作物基础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 第4部分:大田作物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 第5部分:水果和蔬菜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 第6部分:畜禽基础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 第7部分:牛羊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 第8部分:奶牛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 第9部分:生猪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 第10部分:家禽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 第n部分:畜禽公路运输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本部分为GB/T 20014的第3部分。

    本部分由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

    本部分由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管理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出人境检

验检疫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出人境检验检疫局、农业部优质农产品开发中心、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

务中心、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检验认证集团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戴晓武、陈冰、李莉、杨志刚、李连海、彭亚拉、余良英、刘海涛、姜宏、杨泽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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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食品安全不仅关系到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还直接或间接影响到食品、农产品行业的

健康发展。因此，食品安全是对食品链中所有从事食品生产、加工、储运等组织的首要要求。

    作为食品链的初端，农产品种植过程和畜产品的养殖过程直接影响农产品及其加工食品的安全水

平。为达到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标准的要求，满足消费者需求，保证食品安全和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提出以下要求 :

0.1食品安全危害的管理

    本标准采用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方法识别、评价和控制食品安全危害。在种植业生

产过程中，针对不同作物生产特点，对作物管理、土壤肥力保持、田间操作、植物保护组织管理等提出了

要求;在畜禽养殖过程中，针对不同畜禽的生产方式和特点，对养殖场选址、畜禽品种、饲料和饮水的供

应、场内的设施设备、畜禽的健康、药物的合理使用、畜禽的养殖方式、畜禽的公路运输、废弃物的无害化

处理、养殖生产过程中的记录、追溯以及对员工的培训等提出了要求

0.2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要求

    本标准提出了环境保护的要求，通过要求生产者遵守环境保护的法规和标准，营造农产品生产过程

的良性生态环境，协调农产品生产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0. 3 员工的职业健康、安全和福利要求

本标准提 出了员工职业健康 、安全和福利的要求 。

0.4 动物福利的要求

本标准提出了动物福利的要求。

本标准将内容条款的控制点划分为3个等级，并遵循表1的原则:

                                            表 1

等级 级 别 内 容

1 基于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和与食品安全直接相关的动物福利的所有食品安全要求

2 基于 1级控制点要求的环境保护、员工福利、动物福利的基本要求

3 基于 1级和 2级控制点要求的环境保护、员工福利、动物福利的持续改善措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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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农业规范

第 3部分:作物基础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范围

GB/T 20014的本部分规定了作物生产良好农业规范的基础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对作物生产良好农业规范基础要求的符合性判定。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T 20014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本部分达成协议

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GB 310。 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

    GB/丁15481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

    GB/T 20014. 1 良好农业规范 术语

    WHO 农业和渔业废水和排泄物安全使用指南

    FAO 国际农药供销和使用行为守则

术语和定义

GB/T 20014. 1确立 的术语 和定 义适用于 GB/T 20014的本 部分。

要求

4.1 可追溯性

1. 1
                控 制 点

产品可追溯回其种植的注册农场，也可从农

场追踪 到直接客户 。

                符合性要求

有文件化的追溯体系确保注册农场生产的产

品可追溯回农场或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并

由农场追踪到直接客户.全部适用

4.2 品种、种子和根茎

4.2.1 对病、虫害的抗性

    序号

4.2.1.1

                控 制 点

选择对病 、虫 害具有抗性或耐性的 品种 。

                符合性要求

可证 明种植 品种对病 、虫害具有抗性或耐性

4.2.2 种子或根茎处理

    序号

4. 2. 2. 1

                控 制 点

应有种子或根茎处理 的记录 。

                符合性要求

种子或根茎处理后，记录了使用产品的名称

和靶标(虫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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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播种和<或 )定植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 2. 3. 1 应记录播种和<或)定植的方法、数量和日期。 保留了播种和(或)定植的方法、数量和日期

的记录并可随时提供

3级

4.2.4 转基 因作物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2.4.1 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 。

注册的农场有相关法律法规的文本及其符合

规定的证明。保留了特定的基因修饰和(或)

专门标识的记录，并听取相关种植管理的建

议。种植转基因作物，则全部适用。

1级

4. 2. 4. 2 应有文件证明种植、使用和生产的注册产品

源自转基因技术

如果是转基因产品，具有该产品种植、使用或

生产的记录

2级

::.
土壤和基质管理

  土壤耕作图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 3. 1. 1 应有土壤耕作图 土壤耕作图包括了每个地块的土壤类型(基

于土壤剖面或土壤分析或区域土壤类型图)。

3级

4. 3. 2 耕作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 3. 2. 1 为避免土奥板结，应采用适当方法保持或改

良土壤结构。

耕作的方法适合该地块。 3级

4.3. 3 水 土流 失

序 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 3. 3. 1 采用的耕作技术应能够降低水土流失发生的

可能性

有现场的或书面的材料证明采取了防止水土

流失的措施。如在斜坡上使用十字线技术，

在边界修建排水系统、种草、种树等。

2级

4.4 肥料的使用

4.4. 1 肥料 数f和类型的使用建议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4.1.1 如是由外聘农技人员指导使用肥料(包括有

机肥和化肥)，外聘农技人员应具有相关资质

和能力

有书面材料证明外聘的农技人员接受过专门

的培训，其有能力指导正确施用各种肥料

2级

4.4. 1.2 如不是由外聘农技人员指导使用肥料，内部

人员应有肥料使用的知识和能力

通过技术文件(如参加产品的技术讲座，专门

的培训等)或使用工具情况(如软件、现场监

测方法等)证明确定肥料施用数量和类型的

内部负责人员具有相应的技术能力和水平。

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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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施肥记录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4. 2. 1 应记录施肥的耕地、果园或温室的有关信息。 保持所有施肥记录，包括施用肥料的耕地、果

园或温室的面积、名称或相关信息。全部

适用

2级

4.4.2.2 应记录所有肥料施用的日期。 详细记录了肥料施用的日期(年/月/日)。全

部适用 。

2级

4.4.2.3 应记录所有施用肥料的类型。 详细记录了所有施用肥料的商品名、类型(如

氮肥、磷肥、钾肥)和有效成分含量。全部

适用

2级

4.4. 2. 4 应记录所有肥料的施用量。 详细记录了所有肥料的施用量。全部适用 2级

4.4.2. 5 应记录所有肥料的施用方法。 详细记录了使用的施肥机械类型和施肥方

法。全部适用

2级

4.4.2.6 应记录施肥人员的情况。 记录所有施肥人员的姓名。全部适用。 2级

4.4.3 施肥机械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 4.3. 1 施肥机械应保持良好状态 有维护记录(维护日期和维护类型)或购买施

肥机械配件的发票。

2级

4.4. 3. 2 施用化肥的机械应每年校验以确保其准

确性 。

日常校准由经过培训的人员进行。至少保留

近 1年由主管部门、设备供应商进行的校准

验证记录。对施肥机械的单位时间和单位面

积施肥量进行了校准.

2级

4.4.4 肥料的储存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 4. 4. 1

                                          .

肥料储存应适当，以降低污染环境、影响人和

动物安 全的风险 。

1.所有肥料的储存对水源污染的风险最低

肥料储存在

  a) 平整地面上;

  b) 离河道至少 25 m;

  c) 离钻井、水井、泉眼、渗水坑和采石场

      等敏感地区至少50 m;
2.防止公众、儿童和牲畜接近;

3.将外界干扰和蓄意破坏的风险降到最低;

4.易于运输和救援车辆出入

2级

4. 4.4. 2 应能够提供最新的化肥库存清单。 库存清单标明了存货的种类和数量，每个季

度至少更新一次库存清单.

2级

4.4.4.3 化肥和植保产品应分开储存. 至少储存在不同区域，以防止两者的交叉

污染。

2级

4. 4.4. 4 化肥储存区域应有遮盖 储存区域有相应设施防护化肥(粉末、颗粒或

液体)不受阳光、雾气或雨水等气候因素影响。

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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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4.4.5 化肥储存区域应洁净。 化肥的储存区域无废弃物，无鼠害，渗漏和泄

露物已清除干净。

2级

4. 4. 4. 5 化肥储存区域应干燥。 化肥储存区域通风良好，防止雨淋，避免储存

密度过大(根据国家和地方法规，如没有适合

的法规，储存能力为最大储藏量的n。%)

2级

4.4.4.7 化肥应以适当的方式储存，从而降低污染水

源的风 险。

所有化肥的存放已将水源污染的可能性降到

最低，如液体肥料储存设有防护，并考虑了河

道和洪水污染的风险等。

2级

4.4.4, 8 肥料应与农产品及植物繁殖材料分开储存。 肥料和农产品及植物萦殖材料已分开储存。 1级

4.4.5 有机肥料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4. 5. 1 不允许使用人类生活的污水淤泥。 没有使用人类生活的污水淤泥.全部适用. 1级

4.4- 5. 2 使用前，应对有机肥料的来源和性质进行风

险评估。

有文件证明对有机肥料的潜在危害进行了分

析，如疾病传播、杂草种子含量和堆肥方法等。

2级

4. 4. 5.3 应对使用的有机肥料的营养成分进行分析。 对所用有机肥料 的氮、磷、钾含量 进行了

分析 。

3级

:.:‘
灌溉和(或)施肥

  灌溉 用水的质t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 5. 1. 1 禁止使用未经处理的污水进行灌溉和(或)

施肥 。

未经处理的污水不能用于灌溉和(或)施肥。

处理后的灌溉用水质量符合我国有关规定和

(或)WHO1989年出台的《农业和渔业废水

和排泄物安全使用指南》的要求 全部适用。

I级

4.5.1.2 每年应对灌概和(或)施肥用水进行风险

评估 。

风险评估考虑了各种来源的灌溉或施肥用水

中潜在的微生物、化学和物理污染.

2级

4.5- 1.3 应保留灌溉用水记录. 记录包括灌溉日期和滋溉量。如果按照灌溉

程序操作，记录中有计算的和实际的灌溉用

水量

2级

:.:‘
植物保护

  植物保护 的基本要 素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 6. 1. 1 应使用最低限量植保产品防治病、虫、草害。 已记录植保产品的使用理由、靶标和阅值。

全部适 用。

2级

4.6.1.2 应使用认可 的有害生物综 合管理(IPM)

技 术

有证据表明使用了适用的有害生物综合管理

技术 。

3级

4.6.1.3 为防止产生抗药性，应按照使用说明进行

操 作。

多次使用植保产品时，有证据表明遵循了说

明书上防止抗药性的建议

2级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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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化学品的选择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6.2.1 应合理选择植保产品 已针对病、虫、草害或靶标，根据产品标签和

国家正式出版物选用适合的植保产品。全部

适用 。

1级

4.6.2.2 使用的植保产品应经国家登记许可 使用的植保产品经国家登记许 可。全部

适用 。

1级

4. 6. 2.3 应保留目前使用的植保产品的名单，这些产

品应被批准用于种植的作物

有最新的农场上正在生长的和近 12个月种

植过的农作物种植过程中使用的植保产品

(包括有效成分和作用的有机体)的商品名清

单。全部适用

2级

4. 6. 2.4 保留的清单应考虑了地方和(或)国家的植保

产品法规的变化

本部分 4.6. 2. 3条款所述清单已根据最新的

植物保护法规的变化进行适时更新。全部

适用 。

2级

4. 6. 2. 5 不应使用禁用的化学品. 有记录证实，在近 12个月内，未使用我国和

产品消费地禁用的化学品

1级

4.6.2.6 负责选择植保产品的农技人员应能胜任相应

的工作 。

记录表明负责选择产品的技术人员能胜任相

应的工作，可通过资格证书或专门培训证书

证明

1级

4.6.2.7 如农场技术人员自己选择植保产品，其能力

和水平应符合要求

记录表明负责选择产品的农场技术人员能胜

任相应的工作，可通过技术文件或参加过专

门培训的经历证明。

1级

4.6. 2. 8 植保产品的用量应按照标签的说明并准确计

算、配制和记录。

有证据表明植保产品的用量是按照标签的说

明准确计算、配制，并予以记录。全部适用.

2级

4.6.3 使用记录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 6. 3. 1 应记录使用的植保产品处理的作物名称和

品种

有植保产品处理的作物名称和品种的记录。

全部适用 。

1级

4.6.3.2 应记录使用的植保产品购货渠道。 有植保产品购买的地点、时间和购物凭证 2级

4. 6. 3. 3 应记录植保产品的使用地点。 有植保产品处理的作物所在的耕地、果园或

温室面积和名称的记录。全部适用。

1级

4.6.3.4 应记录植保产品的使用日期。 有植保产品使用 日期的记录(年/月/日)。全

部适用

1级

4.6.3.5 应记录使用的植保产品 的商品名和有效

成分 。

有所有使用的植保产品的商品名和有效成分

或有益生物的记录。全部适用。

1级

4.6. 3. 6 应记录植保产品的使用人员。 记录 中有植保产品使用人员信息。全部

适用

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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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 6. 3. 7 应记录植保产品的使用理由。 有植保产品处理的病害、虫害或杂草名称的

记录 。全部适用 。

z级

4.6.3.8 应有植保产品使用的技术授权记录。 记录中有指导使用植保产品的技术负责人员

的签字。全部适用。

2级

4. 6. 3. 9 应记录植保产品的使用量。 记录了所用的植保产品的体积或质量，水(或

其他溶剂)的总量和所用植保产品的量，使用

国际认 可 的计 量单 位，使用 方法 参 见

GB 3100。全部适用。

2级

4. 6. 3. 10 应记录植保产品的施用器械 有器械类别(不同设备分别标出)、施用方法

(如:背负式、超低容量喷雾、通过灌溉系统、

喷粉、喷雾、喷气或其他方法)的记录。全部

适用 。

2级

4.6.3.11 应记录植保产品的安全间隔期 有使用的植保产品安全间隔期的记录。全部

适用。

1级

4.6.4 安全 间隔期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 求 等级

4. 6. 4. 1 使用的植保产品应遵守安全间隔期 通过书面程序，如植保产品的使用记录和施

药地点的农作物收获日期，证明使用的植保

产品遵守了安全间隔期的要求。尤其是在连

续收获的情况下，现场有适当的措施(如警示

标识等)确保在耕地、果园或温室中完全遵守

安全间隔期

1级

4.6.5 施用器械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6.5.1 所用器械应处 于良好的状态 使用的植保产品设备处于良好的状态，保存

所有最新的维修、保养等证据。全部适用

2级

4. 6. s. 2 所用器械应每年校 准。 在最近 12个月中，器械已经过校准以确保有

效运行;有校准方案并由有资质的人员实施

全部适用 。

2级

4.6.5.3 应按照标签说明正确处理和配制植保产品 为保证植保产 品按 正确方 法充分混 配 ，有 充

足的器具并按照标签说明进行了处理和配

制。全部适用

z级

4.6.6

序号

4. 6. 6

剩余药液的处理

林75}3 , u}c*&)} a9,hl4'MM6. 2#A 4. 6. 6. 3 *ak!V7b13o
                符合性要求

剩余药液或清洗废液按照国家或地方法规进

行了处理，如无相关法规，根据第 4. 6. 6. 2和

4. 6. 6. 3条款进行了处理。全部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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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 6. 6. 2 如倒掉剩余药液或清洗废液，应用在未施药

的作物，不应超过推荐的使用剂量，并进行

记录

当剩余药液或清洗废液用于尚未施药的作物

时，有证据证明未超过标签上的推荐剂量，记

录要求与植保产品的记录要求相同。

3级

4. 6. 6. 3 如倒掉剩余药液或清洗废液，应用于法规允

许的休耕地，并进行记录

当剩余药液或清洗废液用于指定的休耕地

时，证明此操作的合法性并保持记录，记录要

求与植保产品的记录要求相同，同时避免对

地表水的污染

3级

4.6.7 植保产品的残留分析

序 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 6. 7. 1 农场和(或)供应商应能提供农药残留检测

报告 。

农药残留检测频率已基于风险评估的结果，

并考虑了种植的作物、植保产品使用情况及

市场需求。全部适用

1级

4.6.7.2 如果超过我国和(或)消费地最高残留限量

(MRL)，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当超过植保产品的最高残留限量时，有书面

程序规定补救步骤和措施(包括与顾客沟通、

产品追踪等)

1级

4.6.7.3 应按照规定的程序取样。 有书面取样规程，取样人员可以是实验室人

员或生产者，但须按照规程进行取样。

3级

4. 6. 7. 4 农残分析实验室应通过国家权威认可机构依

据GB/T 15481实施的认可。

有相关的文件(如认可证书等)证明实施残留

分析的实验室已经通过国家权威认可机构依

据GB/T 15481实施的认可。

2级

4.6.8 植保产品的储存和处 置

序 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 6. 8. 1 植保产品的储存应符合当地法律法规的

要求 。

植保产品的储存设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

1级

4.6.8.2 植保产品应储存在一个适宜的地方 植保产品的储存设施坚固且结构合理。全部

适用。

2级

4. 6.8. 3 植保产品储存地点应安全 为确保安全，植保产品的储存设施已上锁。

全部适用。

2级

4. 6.8.4 植保产品储存地点温度应适宜。 植保产品的储存设施选择合适的建筑材料并

建在合适的地点，以避免温度影响。全部

适用

2级

4. 6.8. 5 植保产品储存地点应采取防火措施 植保产品的储存设施使用了耐火的建筑材料

(最低耐烧时间 30 min)。全部适用。

2级

4.6.8.6 储存植保产品的地点应通风良好。 植保产品的储存设施有足够的、持续的通风

条件，以保证空气流通，避免有害气体的积

聚。全部适用。

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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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4 6 R 7

                控 制 点

储存植保产品的地点照明条件应良好。

                符合性要求

植保产品的储存设施有充分的自然光或人工

照明，以确保看清货架上所有产品的标签

全部适用。

植保产品的存放设施与其他物料完全分开

全部适用 。
准

一璨

4.6.8.8 存放植保 产品的地点应远离其他物料

4 6 8 9 储存植保产品的货架应采用非吸收性材料·!储存植保产品的货架材料‘如金属、硬塑料’
                                                {不吸收泄漏的植保产 品。

暇

-瑕

-暇

一呱

4. 6. 8. 10 储存植保产品的设施应能防止泄漏。 储存容器坚固，并做好周围的防护，以确保容

器没有溢出和滴漏 。全部适 用

4. 6. 8. 11 应有称量植保 产品的器具。 植保产品的储存地点或混配地点有称量器

具 ，这些 器具至少每年 由农场校准一 次。

6.8.12 应有混合植保产 品的器具

6-8- 13 应有处理泄漏情况 的设施 和器具。

4. 6. 8. 14 只有接受过正规培训的员工才能保管植保产

品仓 库的钥匙和进人植保 产品仓 库。

2级

4. 6. 8. 15 应有 清晰的植保产品库存清单 。

4. 6.8. 16 所有 的植 保产品应储存于原包装 内。

植保产品的储存地点和混配地点均配有相应

器具和设施，如水捅、水源等，以确保安全有

效地混合植保产品。全部适用。

植保产品的储存地点和混配地点有固定区域

储存沙、扫帚、簸箕和塑料袋等惰性物品，并

有标识，以便泄漏时使用。

植保产品存放设施己上锁，且只有受过正规

培训并使用植保产品的人员才能进人。全部

适用 。

库存清单清楚地记录了存货的信息，至少每

3个月更新一次。

仓库里所有的植保产品都使用了原包装，有

破损需更换新包装时，新包装包括了原标签

上所有信息。全部适用。

目前储存于仓库或在轮作记录中标明的植保

产品，都经过正式登记和注册，用于轮作和不

用于轮作的植保产品应依据植保产品存储要

求分别储存。

2级

2级

4. 6.8. 17 用于作物轮作的植保产品应与其他植保产品

分开储存

2级

6. 8. 18 货架上的液状植保产品不应放在固态植保产

品的上方 。

货架上的所有粉末状或颗粒状植保产品都放

在了液态植保产品的上方 。全 部适用

2级

4.6.9 使用过的植保产 品容 器

序 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 6. 9. 1 不允许重复利用使用过的植保产品容器。 没有以任何方式重复利用使用过的植保产品

容器。全部适用。

2级

4. 6. 9. 2 在处理使用过的植保产品容器时应避免与人

直接 接触。

有处理系统确保使用过的容器在处理前储存

在安全地点并有安全操作系统，尽可能不与

人体直接接触。处理时，处理方式避免与人

体接触。全部适用

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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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 6. 9. 3 在处理使用过的植保产品容器时应避免造成

环境 污染。

有处理系统确保使用过的容器在处理前储存

在安全地点并有安全操作系统，以环保的方

式处理，从而减少对环境、水源、动植物的污

染。全部适用。

2级

4. 6. 9. 4 对使用过的容器应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收集和

处理

有记录表明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收集 和

处理 。

2级

4. 6. 9. 5 使用过的植保产品容器应按照相关制度的规

定储存、操作并加贴标识

所有使用过的植保产品容器没有重复利用，

已按照相关规定妥善储存、操作并加贴标识

全部适用 。

2级

4.6.9.6 使用过的容器应经过压力设备清洗或至少用

水清洗 3次。

处理前，可用压力设备清洗容器或按书面的

程序规定用水清洗 3次。全部适用。

2级

4.6.9.7 冲洗后的液体应 放回所用设备 的存储容

器 内

从植保产品容器内清洗出的液体都已放回存

储容器内。全部适用。

2级

4. 6.9. 8 使用过的植 保产品容器在处理前应妥善

储存 。

所有使用过的容器在处理前有妥善的存放地

点，该存放地点应与农作物及包装材料隔离，

有固定标识，并严禁动物和外人接近。

2级

4. 6.9. 9 应遵守国家或地方有关处理和销毁植保产品

容器的规定。

遵守了国家或地方的有关处理使用过容器的

规定。

1级

4.6. 10 弃用的植保产品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6. 10. 1 应按照有关规定妥善保管、标识和处置弃用

的植保产品。

有书面记录证明，对弃用的植保产品的处理

是按有关规定进行的。无处理条件时，应将

弃用的植保产品妥善保管并能够识别。

2级

:_:
收获物和(或)农产 品的处理

  卫生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7.1.1 应对收获物的处理过程进行卫生风险分析 有最新(每年评审)的关于收获物的处理过程

的书面卫生风险评估报告。

2级

4.7.1.2 收获物的处理过程应按照书面的卫生操作规

程进行

根据卫生风险分析的结果，执行了卫生操作

规程以防止物理的、化学的和微生物污染。

2级

4.7.2 收 获后处理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 7. 2. 1 应遵守化学品使用要求。 提供了清晰的程序和文件:如生物灭杀剂、蜡

和植保产品的使用记录，产品的包装和运输

日期，从而证明遵守了化学品使用要求

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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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 7.2.2 用于收获物的生物灭杀剂、蜡和植保产品应

是经国家登记或许可使用的产品，并仅用在

指定的收获物上。

所有用在收获物上的生物灭杀剂、蜡和植保

产品都须经过登记或得到相关的部门的使用

许可，并仅用于标签上限定的农作物，也可参

照消费地相关标准和 FAO《国际农药供销和

使用行为守则》

1级

4. 7. 2. 3 不应使用消费地禁用的生物灭杀剂、蜡和植

保产 品。

有记录证明在近 12个月内对收获物或农产

品没有使用消费地禁用的生物灭杀剂、蜡和

植保 产品

1级

4.7.2.4 应列出被批准的已经或将要在收获物上使用

的生物灭杀剂、蜡和植保产品清单。

提供的清单列出了所有批准的已经或将要用

来处理收获物的生物灭杀剂、蜡和植保产品

1级

4. 7.2. 5 上述清单((4. 7. 2. 4)应考虑到生物灭杀剂、蜡

和植保产品有关法规的变化。

提供的文件清单根据生物灭杀剂、蜡和植保

产品法规的变化进行了适时更新(如因修改

日期而引起的版本变化)

1级

4. 7. 2. 6 负责处理收获物的技术人员应具备使用生物

灭杀剂、蜡和植保产品的技能。

提供技术人员有能力使用生物灭杀剂、蜡和

植保产品的资质证明(如培训证书等)

1级

4. 7. 2. 7 应记录生物灭杀剂、蜡和植保产品的使用情

况，包括收获物的标识(即收获物的批次或

批号 )。

生物灭杀剂、蜡和植保产品的使用记录包括

了所有经处理的收获物的批次或批号。

1级

4.7.2.8 应记录生物灭杀剂、蜡和植保产品的使用

地点 。

生物灭杀剂、蜡和植保产品的记录，包括了农

场的面积、名称、相关信息或收获物处理

地点。

1级

4. 7. 2. 9 应记录生物灭杀剂、蜡和植保产品的使用

日期 。

有所有收获物使用的生物灭杀剂、蜡和植保

产品的准确日期的记录(年/月/日)

l级

4. 7. 2. 10 应记录所用的生物灭杀剂、蜡和植保产品的

处理方式 。

有生物灭杀剂、蜡和植保产品处理方式的记

录，如 喷撤、浸透、气体处理等

1级

4. 7. 2. 11 应记录所用的生物灭杀剂、蜡和植保产品的

商 品名

有生物灭杀剂、蜡和植保产品的商品名和有

效成分的记录。

1级

4.7.2. 12 应记录生物灭杀剂、蜡和植保产品的使用量。 有生物灭杀剂、蜡和植保产品使用量的记录，

如在每升水或其他溶剂中加入的质量或体积

的记录 。

1级

4.7. 2. 13 应记录使用生物灭杀剂、蜡和植保产品的操

作人员的姓名。

有使用生物灭杀剂、蜡和植保产品的操作人

员姓名的记录。

2级

4. 7. 2. 14 应记录使用生物灭杀剂、蜡和植保产品的合

理性。

有生物灭杀剂、蜡和植物保护产品所处理的

病、虫害名称的记录

2级

4. 7. 2. 15 植保产品的使用应考虑到本部分 4. 6. 7. 1-

4.6.7.4的要求.

有文件证明所用的杀菌剂和杀虫剂符合本部

分4. 6. 7. 1-4. 6. 7. 4的要求。

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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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 收 获物的储存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 7. 3. 1 应采取措施防止玻璃或其他物理污染 所有的置于收获物上方的照明灯、设备和其

他用于收获物的处理材料处于安全状态，或

有防护、加固措施以防止这些物品破碎污染

产品 适用于暂存、长期储存和所有作物流

通区域 口

I级

4.7.3.2 应有相应措施防止家禽、家畜和鸟类进人收

获物的储存区域。

有防止家禽、家畜和鸟类进人收获物储存区

域的措施

1级

4. 7. 3,3 应有特定的储存措施用于长期储存收获物. 长期储存收获物时，农场可提供详细的、有规

律的检查和跟踪措施记录，如定期监测温度

和产品状况，包括变化原因等。对进水、鸟和

啮齿动物危害、局部发热等情况都有相应的

补救措施。储存的作物状态稳定后，检查频

率可以适当减少 除短期储存外，全部适用。

1级

4.7.3.4 储存应根据农作物类型和储存条件，采用最

佳方式降低污染的风险。储存方式可以是室

内的，也可以是室外的

储存条件根据作物类型和储存要求确定(如

防风雨、防潮、硬化地面、合适的墙和门等)。

1级

4.7.3. 5 对于收获后和储存一段时间易变质的收获物

储存时应有相应的调控措施，长期储存的作

物在储存时温湿度应适宜，并避免因过热对

作物造成损害

有相应的储存调控设备，可证明其符合性。

除短期储存外，全部适用。

2级

4.7.3.6 监控设施应易于负责人员使用 负责人员通过操作监控设施或描述监控方案

证明。

1级

4. 7. 3.7 收获物烘干设备应按照厂家说明书定期进行

维护并做记录

有设备的使用说明书和维护记录。 3级

4.7.3.8 应有清洁和干燥的用于储存散装收获物的室

外硬化装载区域。

装载区地面平整坚固、清洁、无渗透和积水

现象。

3级

4. 7.3, 9 对光照敏感的收获物(如马铃薯)，如果长期

储存应有避光措施。

感官评估。 1级

4.8 员工健康、安全和福利

4.8. 1 防护服装和防护设备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8.1.1 使用后的防护服应及时清洁 有防护服清洗规程。 2级

4.8.1.2 应按说明书的要求正确使用防护服和防护

设备

有防护服和防护设备的使用说明书。所有处

理或使用植保产品的工人已按照说明书推荐

的方法使用防护服和防护设备。全部适用。

工级

4.8, 1.3 防护服及防护设备应与植保产品分别存放 所有防护服和防护设备，包括替换的过滤器

等，都与植保产品分别存放，且置于通风良好

的区域。全部适用。

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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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 8. 1. 4 操作人员被污染时，应有相应的处理设施。 农场内，存放植保产品的设施及配药地点的

10 m区域内有眼睛清洗设施，有洁净的水

源、急救箱以及清晰的事故处理规程，其中包

括应急联系电话、常见事故的A仁处理步骤，

所有设施和标识长期保持且清晰可见。全部

适用。

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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